
皖商院学〔2024〕115号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关于印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经学校2024年第12次党政联席会研究审定，通过《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补助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2024年10月8日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补助实施办法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教秘[2017]271号）、财政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21]72号）等文件精神，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高职在校学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资助补助范围：学校在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校内勤工助学、迎新“绿色通道”等资助工作基础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的特殊情况进行资助补助。

三、资助补助项目

（一）学费减免

1.减免条件：孤儿学生或父母双方均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减免标准：学生所在专业学年学费标准

3.资助程序：

（1）学费减免由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情况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伪造事实和证明材料；

（2）二级学院负责对申请对象和证明材料进行核查，提出具体意见，报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

（3）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拟定学费减免学生名单及减免金额，报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公示后，经学生处发文，财务处落实学费减免。

（二）一次性生活补助

1.资助条件：家庭经济困难，未能落实国家助学金的学生，由学校落实一次性生活补助。

2.资助标准：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300元

3.资助程序：

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当学年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国家助学金落实情况，汇总未落实国家助学金的学生信息，拟定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名单及金额，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公示，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由财务处审核并通过银行卡发放至学生。

（三）校内助学金
1.申请条件：

全国资助系统、安徽省建档立卡资助系统下发的特殊困难学生名单中未落实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包括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低保学生、低保边缘学生、特困救助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等类型。
退役士兵学生中的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学生。
2.资助标准：

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学生参照国家助学金最高档标准，资助金额2250元/生/学期。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低保学生、低保边缘学生、特困救助学生、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残疾学生等参照国家助学金最低档标准，资助金额1000元/生/学期。
退役士兵学生中的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学生已落实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1650元/生/学期），在此基础上比照国家助学金最高档补足，资助金额600元/生/学期。
3.资助程序：

（1）国家助学金评定后，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将全国资助系统、安徽省建档立卡资助系统新增的特殊困难学生名单反馈各二级学院；
（2）各二级学院点对点联系相关学生，了解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指导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校内助学金申请；

（3）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拟定校内助学金名单及金额，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公示，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由财务处审核并通过银行卡发放至学生。
（4）退役士兵学生中的脱贫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学生由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对照退役士兵助学金、相关特殊困难学生名单直接拟定资助名单及金额，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由财务处审核并通过银行卡发放至学生。
（四）临时困难补助

1.申请条件：学生家庭遭遇临时性、突发性灾害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人出现意外或罹患重病，可以申请困难补助。

2.资助标准：分三档：500元、1000元、2000元。

3.审批程序：

（1）临时困难补助由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情况证明材料；

（2）二级学院负责对申请对象和证明材料进行核查，提出具体意见，报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3）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拟定临时困难补助发放名单及金额，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公示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由财务处审核并通过银行卡发放至学生。

（4）落实临时困难补助的学生，可同时享受国家助学金。
四、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以前有关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五、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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